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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5月18日

（2017）浙0127民初2118号
吴万根：原告朱卸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8月18日
上午9时0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119号

吴万根、叶红英：原告朱卸满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8月18日上
午9时3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448号

刘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被告魏大元、刘萍、邱以杰、宁波新元腾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6448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740号

何新安、郝万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何新安、郝万婷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高虹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
于2017年8月3日14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1017号

梅富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梅富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
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高虹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7年8月3日15时30分在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739号

陈双猛、朱青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陈双猛、朱青青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财产保全告知书、保全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高虹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8月3日14时15分在第八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735号

陈勇雷、杨彦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陈勇雷、杨彦红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徐惠芬、高虹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年8月3日14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340号

汪国民、傅海英：本院受理原告唐明祥诉被告汪国
民、傅海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134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熊章兵、吴文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你们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江东巡回审判点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拥
有的浙江安和经贸有限公司等9户贷款债权进行公开竞价
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16453.48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
人民币15979.89万元，利息及孳息为人民币473.59万元（利
息暂计至2017年2 月 10 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
算，但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

请投资者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办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3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投标日为2017年

5月24日10点00分，现场开标，地点在杭州市上城区邮电
路23号浙江长城资产大楼。投资单位须在竞价前一个工

作日向指定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3700万元，支付方式见下：

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账号：19-048101040028086
开户行：农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意向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向公告联系人索取竞价

规则等文件，并按照竞价规则及相关文件要求履行竞买
手续。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
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安和经贸有限公司等9户
贷款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
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5月1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赵炜 联系电

话：0571-85774673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人：卞先生 联系电话：

0571-87366170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129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0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借款人

杭州余杭龙顺工贸有限

公司

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龙游舒畅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泰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浙江鹰王扑克有限公司

东阳市博强电器有限公

司

浙江树德堂家俱有限公

司

浙江怡嘉休闲用品有限

公司

东阳市太阳城陶瓷有限

公司

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晨怡(浙江)电子实业有

限公司

嵊州市溪滩食品有限公

司

杭州禾阳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凯歌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翔威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

公司

浙江亨特进出口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95112015280501、95112015280584、

95112015280407、95112015800022

95192014280163、95192014280164、

95192015280226、95192015280178、

95192014280149

13812016280328、13812016280337、

13812016280320、13812016280318、

13812016280323

14212016280366、14212016800074、

14212016800070

14212015280102

14232015280302、14232016280018

14232014280210、14232014280154、

14232014280157

14212015280563、14212015280784

14232014280157、14232014280100、

14232014280099、14232014880019

85072015280130、85072015280131、85072015280550、

85072015280578、85072015280028

85092015280330、85092015280337、

85092015280342、

85092016280247、85092016280267、

85092016280245

95222014280306

53012014281956、53012015280011

53012015281111

86012015280298、86012015280361

86012015280012、86012015280069、

86012015280109、86012015280116、

86012015280167、CD86012015880159

CD86012015880190

担保人

宁夏昊盛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圣龙纺织有限公司、杭州金宝电器有

限公司、李云龙、姚进

浙江创大实业有限公司、江苏兄弟活塞有限公司、东阳市福泰隆实

业有限公司、李世清、吴留香、李爱

浙江君度娱乐有限公司、君度酒店有限公司、陈赛华、盛兵、吴亚丹

永康市皇冠电动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胡跃龙、胡新兵、胡新廷、胡洪

武

浙江鹰王扑克有限公司、浙江武义康宇工贸有限公司、林亚明、林

鹏、高燕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胡兴帮、胡柳霞、胡杭、陈称意、包

孟飞、蒋莉华、

卢国忠、杜少玲、卢艳英、王向斌

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永康市怡嘉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怡嘉休闲

用品有限公司、吕胜、胡伟英、

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公司、王泉锋、朱巧波

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授业工贸有限公司、上海大舜实

业有限公司、张家根

浙江森大包装有限公司、绍兴创益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相少艾、范

梅春、

浙江科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嵊州市溪滩食品有限公司、魏一中、

吴东萍

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徐志荣

义乌市乘霸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凯歌制衣有限公司、义乌市望峰制

衣有限公司、赵凤森、骆小香、陈国钢、陈巧珍、陈效国、陈晓霞

深圳市宇凯华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义乌市奥舒针织袜业有限公

司、龚建国、陈春芳、吴文政、刘彬彬、吴翔

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海盐县东方紧固件有限责任公司、浙

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公司、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陈雅

燕、陈正良、陈雅红

浙江新东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陈雅燕、陈正良、陈雅红

陈雅燕、陈正良、陈雅红

担保合同编号

ZD9511201500000032、ZB9511201500000130、ZB9511201488077802

ZB9519201400000033、ZB9519201400000034、ZB9519201200000082、

ZB9519201500000036、ZB9519201200000083、ZB9519201500000035、

ZD9519201200000036

ZD1381201300000109、ZD1381201300000041、ZD1381201300000105、

ZB1381201300000226、ZB1381201300000225、ZB1381201600000083-2、

ZB1381201600000083-3

ZD1421201400000108、ZB1421201500000062、ZB1421201300000444、

ZB1421201300000445、ZB1421201300000446

ZD1421201300000198、ZB1421201200000533、ZB1421201200000535、

ZB1421201500000024

ZD1421201300000121、ZB1423201500000037、ZB1421201300000241、

ZB1421201300000238、ZB1423201500000038

ZD1421201300000168、ZD1421201300000163、ZD1421201300000138、

ZB1421201300000266

ZD1421201400000031、ZB1421201500000119、ZB1421201400000044、

ZB1421201400000044－1

ZD1421201300000092、ZB1421201300000170、ZB1421201300000178

ZD8507201400000012、ZB8507201500000016、ZB8507201500000047、

ZD8509201500000017、ZB8509201500000099、ZB8509201500000100

ZD8509201600000030、ZD8509201600000029、ZB8509201600000130、

ZB8509201500000189

ZD9522201300000018、ZB9522201300000045

ZD5301201300000228、ZB5301201300000838、ZB5301201400000018、

ZB5301201500000005、ZB5301201500000004、ZB5301201400000006

ZD5302201200000024、ZB5302201200000151、ZB5302201200000152

ZD8603201300000036、ZD8607201300000021、ZD8607201300000020、

ZD8607201300000023、ZD8603201300000035、ZB8603201300000062、

ZB8603201300000066、ZB8603201300000065、ZB8603201300000064

ZD8607201300000020、ZB8603201300000064、ZB8603201300000065、

ZB8603201300000066

ZD8603201300000038、ZD8603201300000039、ZB8603201300000064、

ZB8603201300000065、ZB8603201300000066

截至2017年02月20日债权本金余
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11493876.06

38422562.36

19999375.64

18546248.46

14999998.65

14984902.77

18879207.58

19989957.89

11635282.62

39386661.31

6499358.44

9999953.52

4999999.97

13992669.33

27993811.35

19999981.28

39920608.58

4880832.27

336625288.0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霍科电器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
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霍科电器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
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迎京电器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霍科电器有限公司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方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8400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市洛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李旭峰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4甬二基建字第1号、2016甬北工流字第16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5甬北自然人最高保证字第31号、2014甬二最高保证字第31号、2014甬二最高额抵押字第57号、2014甬二最高额抵押字第58号

本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刊登的拍卖公告内容更正
如下：

1、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等11户不良债权部分收益
权（详见拍卖文件资料）。债权资产总额31045.71万元，其中
本金合计约22470.66万元，利息、孳息计至2017年2月28
日。2、拍卖时间：2017年5月26日上午10:00时(星期五)。

特此说明！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8日

更正说明

浙江古拜尼服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113号申请人杭州其富

印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古拜尼服饰有限公司关
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
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
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
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
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7年8月2日下午2
点30分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
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电话0571－88382507）。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7年5月18日

仲裁公告

浙江庭奎律师事务所现申请组织形式个人变
更为合伙，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均由变更之后合
伙所享有并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庭奎律师事务所
2017年5月18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